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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

云府行复〔2018〕33 号

申请人:黄某某。

申请人：郁南县南江口镇港口村委会第四村民小组。

被申请人：郁南县人民政府。

第三人：黄二某。

申请人黄某某及申请人郁南县南江口镇港口村委会第四

村民小组均不服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8 月 8

日作出的《郁南县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（郁

府决〔2018〕2 号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已依法予

以受理并合并审查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黄某某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8日作出的

《郁南县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（郁府决

〔2018〕2 号）。

申请人黄某某申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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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当一个案件中法律上存在漏洞，在没有法律规则情

况下，可以适用法律原则作为裁判依据，以弥补法律空缺。

法律适用以规则为主，以原则为辅，只有对特定案例没有明

确规定并无法合理推定才可以适用法律原则，这就叫法律穷

尽。

申请人就本案事实情况及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适用三个

部分，并就适用法律穷尽的思维方式，分别做如下阐述：

第一部分、从事实情况来看

一、1983 年 9 月 30 日第三人黄二某与郁南县南江口镇

杨梅塘生产队队长周 X 南、副队长练 X 签订一份契约，契约

内容：“立字断卖山地壹幅，土名坐落江口大队林场背，经

生产队社员同意卖与黄二某永远种植建造，日后不得生端反

悔，双方议定价款人民币伍佰元整，双方交讫，分文不欠，

倘有来历不清系原生产队理妥不关新主之事，立字为据。界

址上至半山水圳右至大队入便厕所路面水圳，左至坑仔壑水

圳下至黄清林自留地为界。自留地不入卖。山地长二十二丈，

宽一十五丈。公正。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立字断卖山地人

杨梅塘生产队长周 X 南、练 X 立字为据”。 郁南县平罗乡

政府后于 1983 年 10 月 15 日对该地契进行盖章确认。

从当时购买山地《契约》来看，断买山地的丈量长和宽

已做明确界定的且不包括自留地，因在 1983 年时申请人本

身在购买的山地旁边已有自留地，申请人系看到隔壁山地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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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系荒山情况同时紧邻自家自留地情况下为拓宽种植果林

面积而出资购买的，而后于 2013 年发生的强拆事件系申请

人自留地上拆除自家老旧房屋后重建房屋情况下而被第四

村民小组村民组队前来强拆，而该房屋系与 1983 年断买的

山地完全无关。而后续引发的一系列因申请人合法权益受到

粗暴侵犯导致的一系列漫长、艰苦卓绝的维权信访，申请人

在此申明保留追溯权利。

况且在购买山地《地契》中已经非常明确系经生产队社

员同意，且确认日后不得再生端反悔，倘有来历不清系原生

产队理妥不关新主之事。此《地契》中的新主即为申请人，

从该《地契》可以明确的系当初于 1983 年购买涉案山地时

已作非常明确界定客观事实。

二、后黄二某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出具《证明》确认关

于 1983 年 9 月 30 日的山地《契约》实际出资人和权属人均

为申请人黄某某。说明当时形式上购买山地《契约》的名义

人为申请人兄长黄二某，而实际上不论系出资人还是在断买

山地后的实际经营人/开荒人均为申请人一家，对此事实，

居住在附近的村民及第四村民小组村民也均系非常清楚，自

出资购买该涉案山地后至今 30 多年里一直未有任何争端。

三、第三人郁南县南江口镇港口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

组（以下简称“第四村民小组”）曾于 2013 年 9 月 6 日向

郁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合同（1983 年买地《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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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》）无效，后该法院以涉案山地不具备证明为第三人第四

村民小组所有的情况下作出（2013）云郁法连民初字第 293

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，而后第四村民小组不服一审法

院裁定而向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最终云浮市中级

人民法院作出（2014）云中法立民终字第 29 号民事裁定书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审裁定。该二审裁定早已生效，由此可以

看出第四村民小组无任何证据和法律依据来主张所有权。

第二部分、从法律规则来看

一、从郁南县人民法院和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人民

法院先后两份民事裁定书，可以确定涉案山地无法认定为第

三人第四村民小组所有，即无论系涉案山地的所有权抑或使

用权，均无法认定为第三人第四村民小组享有。从生效的司

法判例角度来看，已在证据和事实角度彻底否定了第四村民

小组对涉案山地有任何主张权益的基础和前提。

而被申请人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送达给申请人的郁府决

〔2018〕2 号决定书，却认定将涉案山地所有权属第三人第

四村民小组，使用权属为申请人。此决定系严重与现行法律

规定以及生效的司法文书相背离，此举既无任何事实基础，

更无任何法律依据。

二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》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，当事人无须举证证

明：···（五）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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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实；···。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，当事人

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；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，

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。

根据最高法院《民事证据规定》第九条规定:“下列事实，

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：……（四）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

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；……。前款（一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、

（五）、（六）项，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。”

根据最高法院《行政证据规定》第六十八条规定：“下

列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：…（四）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；…。

前款（一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项，当事人有相反证

据足以推翻的除外。”

根据第七十条规定：“ 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

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，可以作为定案依据。···”

目前郁南县人民法院及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作

出的民事裁定均已生效，而生效的司法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

可以作为证据使用，显然被申请人作出的决定书与法院裁定

的观点和法律规定完全是背道而驰，违背了法律规定。

三、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十一条规定：“农民集体所

有的土地，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，核发证书，确认所有

权。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，由县级人

民政府登记造册，核发证书，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。”以及

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四条规定：“农民集体所有的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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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由土地所有者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

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，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，核发

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，确认所有权。”

第四村民小组无法对其主张确认所有权进行任何举证，

关于这点在两级法院已作非常明晰的阐述。

三、郁南县人民法院及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依据相关

法律规定和查明事实基础上，对第四村民小组是否具备主张

涉案山地所有权已作出充分认定，且第四村民小组并未有任

何证据基础之上，而由被申请人违背法律规定情况下“和稀

泥”作出该决定无疑系粗暴行政行为，既不具备合法性，也

不具备合理性，且系严重侵犯申请人合法权益。

四、另根据现行法律依据，一般情况而言土地所有权与

使用权系建立在同一村委的情况下，而申请人与第三人第四

村民小组现如今既不是同一村委也非同一村民小组，被申请

人作出该决定也系违背现行土地管理相关法律规定。

第三部分，从法律原则上分析来看：

一、根据“法无禁止即可行”法律原则来分析，在 1983

年当时的法律规定中并未存在任何法律法规系禁止荒山买

卖行为。也就是说在当时 1983 年的法律规定体系下，申请

人购买荒山山地之行为，并于购买山地《契约》当场出资交

讫，且经杨梅塘生产大队社员同意并由当时的生产队队长和

副队长签字以及后续由郁南县平罗乡政府盖章确认，已经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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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符合当时法律规定，否则退一万步来说，若真系违法之

行为想必乡政府也不可能对此盖章确认。

二、在处理土地纠纷中，一个重要原则即系“尊重历史”

原则来分析

从事实上来说，经过申请人夫妇深耕细作耕耘至今，付

出不懈的努力一砖一瓦将曾买断的荒山深耕细作成现在的

果山，在 1983 年之后 30 多年在该山地上生活居住耕耘期间，

从未有任何个人和单位前来主张权益更未有任何侵犯（除先

后两次被强拆之外）。若在毫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上粗暴

行政执法侵害申请人合法权益，也系完全悖离土地纠纷的原

则。

三、另从双方举证来看，我方有购买山地《契约》以及

多年耕耘的事实性证据为证明，而第三人第四村民小组毫无

任何证据情况下强行主张其所谓的权益，并强拆申请人在与

涉案山地完全无关的自留地上自建的房屋之行为。从证据规

则角度而言，根据“证据高度盖然性”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

人作出的决定无任何证据基础。

综上所述，无论系从历史沿革的事实情况来看，因涉案

山地系申请人曾于 1983 年买断且当场付讫现金且经当时的

杨梅塘生产队社员同意，由生产队长及副队长签字，并由当

时的平罗乡镇府盖章确认。而后申请人一直在耕耘至今，对

该山地已经充满了常人难以体会的感情，同时也确实系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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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一家的经济来源和精神上的“根”。

经过两级法院一审、二审否定了第四村民小组并无任何

主张涉案山地的合法权益的证据和事实基础，同时结合现有

事实情况以及适用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基础上综合分析，申

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郁府决〔2018〕2 号《郁南县人民

政府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完全背离了事实、法律依据

（法律规则）和适用法律原则以及处理土地纠纷原则下作出

的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。

故而申请人特此向贵单位申请复议，恳请上级政府明察，

支持申请人请求！

申请人黄某某提交以下证据：

1、黄某某身份证、户口本。

2、《断买山地契约》、证明。

3、测绘图纸。

4、（2013）云郁法连民初字第 293 号广东省郁南县人民

法院民事裁定书、（2014）云中法立民终字第 29 号广东省

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。

5、《郁南县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（郁府

决〔2018〕2 号）及送达回证。

申请人郁南县南江口镇港口村委会第四村民小组请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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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销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8日作出的

《郁南县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（郁府决

〔2018〕2 号）。

申请人郁南县南江口镇港口村委会第四村民小组申称：

郁南县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决定没有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

进行质证便予以采纳，程序错误；认定事实不清，适用法律

错误。理由如下：

一、关于集体土地买卖行为问题。第三人黄二某认为

1983 年 9 月 30 日经原队长周耀 X 南、练 X 及原郁南县平罗

乡人民政府同意以伍佰元买断了坐落于港口大队的山地一

幅（详见买卖凭证），该买卖凭证约定“……卖给黄二某永

远种植……”，黄二某提供的“凭证”认为已买断了争议集

体山地的行为是明显违反我国有关农村土地管理的法规及

政策，是无效的。

(1)该“字据”不是合同或协议形式，黄二某没有在该

“字据”上签名，该字据是单方民事行为，且其没有依法向

当时乡政府及县政府办理相关转让手续。争议的山地不属平

罗乡人民政府，也不存在平罗乡人民政府这一机构，故该凭

证上所盖的章印属是无效的。

(2)该字据不具有法律效力，是无效的。国务院 1982 年

02 月 13 日实施的《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》第四条“农村

人民公社、生产大队、生产队的土地，分别归公社、大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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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队集体所有。社员对宅基地、自留地、自留山、饲料地

和承包的土地，只有按照规定用途使用的使用权，没有所有

权。不得在自留地、自留山、饲料地和承包的土地上建房、

葬坟、开矿和毁田打坯、烧砖瓦等。严禁买卖、出租和违法

转让建房用地。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82 年 5

月 4 日《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》第二条“……禁止任何单

位直接向农村社队购地、租地或变相购地、租地……。”第

二十五条“对违反本条例的，分别情况给予经济制裁、行政

处分，直至追究刑事责任。二、侵占集体土地的，占用临时

用地期满不归还的，责令退还土地，并赔偿所造成的经济损

失……，三、买卖、租赁或变相买卖、租赁土地的，违法转

让土地的，没收其非法所得，在非法占周的土地上建造的建

筑物予以没收或拆除；情节严重的，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

人员处以罚款，并可以给予行政处分。”现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管理法》也禁止农村集体土地买卖。由此可知，黄二

某认为其已断买了争议山地是与法不符的。郁南县人民政府

认定的事实认为黄某某使用了土地就认定买卖有效，这违反

时法律及现行法律规定。

(3)原队长周 X 南、练 X 无权将村集体自留山地转卖给黄

二某，该转让行为是无效的，从开始就无效。根据中华人民

共和国合同法规定，无效合同自始无效，因无效合同而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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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要予以返还。因此，不能以黄某某使用了土地而认定买卖

土地行为合法有效。

综上，黄二某提供的“字据”是存在伪造嫌疑，且违反

了当时及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国家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政策，是

无效的，也是明显的侵害村集体土地的行为及损害了第四村

民小组全村群众的利益。

二、关于承包问题。关于 1990 年 11 月 19 日港口管理区

第四经济合作社与黄二某签订的《承包荒山合同》，该合同

触犯法律强制性规定，属无效合同，黄二某本应退还承包的

山地。(1)依 1986 年 6 月 25 日制定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》第十四条“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

织的成员承包经营，从事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生产。

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……”规定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

权期限最长为三十年，而该《承包荒山合同》约定“承包期

限为陆拾年，从1990年 12月 1日起至2050年 12月 1日止”，

明显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期限。

(2)该《承包荒山合同》属无效合同。依 1986 年 6 月 2 5

日制定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五条“……农

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本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

承包经营的，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

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，并报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批准。”规

定，但黄二某、黄某某是另一经济合作社社员，不是第四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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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合作社社员，该承包合同须经三分之二以上村上代表同

意，合同书上只有生产队长签名，没有书面的文书证实经村

民代表会议通过，签订合同的程序违法；该合同也没有依法

报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批准。依现土地管理法规定应要报镇人

民政府批准，也就是说，农村承包合同如果没有依法报镇人

民政府批准，是不发生法律效力，是无效的。

综上，申请人请求变更承包期限，是符合集体利益的，

也维护了黄二某的合理承包权。现承包期已经到期，应予以

返还土地给申请人。

三、郁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郁府决(2018)2 号决定书也

没有对黄某某对土地使用权的年限进行决定，根据土地管理

法，任何一种土地使用都有年限，因此郁南县人民政府作出

的决定是极不负责任的。

基于上述，黄二某违法买卖农村集体土地行为是无效的，

郁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是毫无法律依据且与我国法律

不符，复议机关应认定申请人与第三人的买卖山地行为无

效，承包的土地也应返还给申请人，以维护复议人集体群众

的合法权益。

申请人郁南县南江口镇港口村委会第四村民小组提交以

下证据：

1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。

2、承包荒山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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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《断买山地契约》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郁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郁府决〔2018〕2 号决定书

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

（一）决定书确认争议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属港口

第四村民小组所有是正确的。

黄某某提供的 1983 年 9 月 30 日黄二某与杨梅塘生产队

（即现第四村民小组）原队长周 X 南、副队长练 X 签订的一

份《断买山地契约》，已载明该地的所有权是港口第四村民

小组的。该契约买卖村集体土地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，尽管黄某某在该地种植果树，亦不能改变该土地所有

权的权属。

（二）决定书确认争议四至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属于黄

某某是正确的。

黄某某使用该土地并种植果树，至 2012 年 6 月年近三十

年，港口第四村民小组一直没有对黄某某种植经营提出异

议。同时港口第四村民小组亦认为黄某某是承包种植该地。

双方除黄某某提供有《断买山地契约》外，未提供可以排除

黄某某不享有种植经营权的其他凭据。决定书确认争议地的

使用权属于黄某某的正确的。至于使用期限的确定，不在郁

南县人民政府的职权范围。双方可以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

可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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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郁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争议地属于港口第四村民小

组与法院的裁定并无矛盾。

从申请人黄某某提供的郁南县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可知，

港口第四村民小组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，要求确认上述《断

买山地契约》无效。法院以在土地所有权属未明确的前提下，

港口第四村民小组起诉请求法院确认买卖合同无效没有法

律依据为由，裁定驳回港口第四村民小组的起诉。港口第四

村民小组不服裁定，提起上诉。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

回上诉。两级法院的裁定均认为港口第四村民小组未取得该

争议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起诉没有法律依据，是正确的。

正是由于港口第四村民小组未有取得该争议土地的形式

上所有权，才提出要求确认该地所有权属其所有。

郁南县人民政府在现有证据和调查认定事实的基础上确

认争议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港口第四村民小组与法院的裁定

并无矛盾。

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

据：

1、《郁南县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（郁府

决〔2018〕2 号）。

2、《土地权属确认申请书》。

3、《土地断买协议》。

4、承包荒山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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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证明、调查笔录。

6、调查笔录。

7、《郁南县南江口镇人民政府回复意见》。

第三人黄二某没有提交书面答复和证据。

本府查明：

1983 年 9 月 30 日，第三人黄二某与郁南县南江口镇杨

梅塘生产队签订《土地断买协议》。协议主要内容“立字断

卖山地壹幅，土名座落江口大队林场背，经生产队社员同意

卖与黄二某永远种植建造，日后不得生端反悔，双方议定价

款人民币伍佰元整，双方交讫，……立字为据……”。该协

议上盖有“郁南县平罗乡人民政府”印章。

2012 年，第三人黄二某胞弟申请人黄某某在前述土地上

建房与郁南县南江口镇港口村委会第四村民小组发生纠纷。

郁南县南江口镇港口村委会第四村民小组因此起诉至郁南

县人民法院，请求确认 1983 年 9 月 30 日签订的买卖土地行

为无效。郁南县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裁定驳回起诉。

郁南县南江口镇港口村委会第四村民小组上诉至云浮市中

级人民法院。2014 年 5 月 12 日，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2017 年 6 月 30 日，黄某某向郁南县国土资源局南江口

国土所提交《土地权属确认申请书》。

2018 年 8 月 8 日，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以郁南县南



16

江口镇港口村委会第四村民小组为申请人，以黄某某为被申

请人，以黄二某为第三人，作出《郁南县人民政府土地权属

争议案件决定书》（郁府决〔2018〕2 号）。该决定查明如

下事实：

争议的土地位于原江口大队林场背，四至范围（面向山）：

上至半山水圳，右至大队入便厕所路面水圳，左至坑仔壑水

圳，下至黄清林自留地为界，山地长 22 丈，宽 15 丈，折合

面积约 5.39 亩。争议现场相邻的半山水圳面至界顶由黄二

某于 1990 年 11 月 19 日与原港口管理区第四经济舍作社签

订了一份《承包荒山合同》，四至范围：上至林路，下至黄

某某承包地交界，右至坑圳，左与平罗队山场分水界（即至

生粉厂水池左边墙）。面积约 3 亩，租期 6 0 年，金额共 1200

元。

2012 年 6 月因黄某某自拆在争议范围内 1978 年左右建

造的旧瓦房，改建新楼房（面积 84.58m
2
），在建造过程中

受到港口村委会第四村民小组的村民集体阻止，引发土地权

属争议。2014 年 9 月 30 日，港口村委第四村民小组约 40 多

名村民将黄某某搭建房屋的模板和支顶强行拆除，2015 年 4

月 7 日经郁南县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、（郁价鉴字〔2018〕

041 号)鉴定总价为 816 元。

1983 年 9 月 30 日黄某某的大哥黄二某与杨梅塘生产

队（即现港口第四村民小组）原队长周 X 南、副队长练 X 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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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了一份断买山地契约，契约载明：“立字断卖山地壹幅，

土名座落江口大队林场背，经生产队社员同意卖与黄二某永

远种植建造，日后不得生端反悔，双方议定价款人民币伍佰

元整，双方交讫，……立字为据……”。双方议定价款人民

币伍佰元整，签订契约当日黄二某交付 500 元给郁南县南江

口镇杨梅塘生产队。1983 年 10 月 15 日郁南县平罗乡人民政

府在契约上加盖印章。签订契约后，黄二某把该争议地交给

黄某某种植荔枝、山华李、人参果、黄皮等经济作物至今。

纠纷发生后，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和 2013 年 7 月 21 日经

南江口镇多次调解未果。2017 年 6 月 3 0 日黄某某提交《土

地权属确认申请书》给南江口国土资源管理所，要求南江口

镇人民政府对该土地权属作出确权。

根据查明的事实，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认为，港口

第四村民小组于 1983 年与黄二某签订契约明确争议地的使

用权后，黄某某开始使用该争议地，至纠纷前港口第四村民

小组从未提出过异议。因此，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八条、第十条、第十六条、

第六十三条的规定，决定争议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属港

口第四村民小组所有，使用权属黄某某。

申请人郁南县南江口镇港口村委会第四村民小组、黄某

某均不服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上述决定，向本府申请行

政复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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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认为：

本案焦点是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8 月 8

日作出的《郁南县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（郁

府决〔2018〕2 号）是否合法。

根据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，无法认定土

地争议范围及四至，无法确定争议土地的所有权、使用权权

属。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作出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，

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

根据本案证据，郁南县南江口镇港口村委会第四村民小

组未递交调处土地权属纠纷申请书，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

府未通知申请当事人受理调处土地权属纠纷申请，也未将申

请书副本发送给另一方当事人，违反《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

处理条例》第八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之规定。被申请人郁

南县人民政府作出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，违反法定程序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五十九条、第六十条

之规定，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，属于本集体成员集

体所有并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、村民小组代表

集体行使所有权，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主体是本集体成员集

体，村民小组不是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主体。被申请人郁南县

人民政府将争议土地所有权确认给村民小组所有，适用依据

错误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作出《郁南县人民



19

政府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（郁府决〔2018〕2 号），

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适用依据错误，违反法定程序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之规定，撤销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8 月 8 日

作出的《郁南县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（郁府

决〔2018〕2 号），责令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对本案土

地权属纠纷依法重新处理。
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，可以在收到《行

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以云浮市人民政府为被告，

向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云浮市人民政府

2018 年 12 月 18 日


